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 
 
2012 年 8 月 26 日粉嶺祥華邨社區會堂本來要進行政府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第三輪諮詢。如果不

是各關注團體通知受影響的村民，他們還不清楚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將被移平。當日由於場地太小，

根本不能容納出席的村民，諮詢會唯有腰斬，諮詢期也延長多一個月。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其實包

括三個地方，即古洞北、

粉嶺北和坪輋，即所謂「三

合一」發展區，近年多了

在傳媒曝光而漸被人認識

的馬屎埔村，便是為於粉

嶺北內。政府早在 1999
年的年底至 2000 年的年

初展開三合一發展區的諮

詢，當時已經計劃沿着梧

桐河把粉嶺北打造成「河

畔市鎮」，可容納八萬人，

提供 1600 個就業職位。由

於本港人口增長放緩，計

劃在 2003 年擱置，但在

2007 年完成的「香港 2030
規劃遠景與策略」則重新啓動發展區的研究。政府在 2012 年中提出的方案，粉嶺北新發展區的

人口有 52 100 人，可提供 6000 個就業職位。 
 
現時的馬屎埔在馬適路以北和梧桐河以南，但直到八十年代新市鎮發展之前，馬適路以南、聯和

墟以東（聯和墟在成立以前，也是馬屎埔的一部分）和沙頭角公路以北也是馬屎埔的範圍，地理

上就在龍躍頭旁邊。 
 
粉嶺曾經是香港的農業重鎮，農產品佔全新界的四成 1，而馬屎埔則是粉嶺的農業中心。馬屎埔

的農業最少有過百年歷史，和龍躍頭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而聯和墟的建立也有賴粉嶺，特別是

馬屎埔出產的農作物，但不管是當初還是最新的方案，政府也計劃把馬屎埔改為住宅用途，忽視

當地村民希望繼續在原有土地上耕作的訴求之餘，也妄顧地區的歷史。 

                                                      
1 《新界粉嶺聯和置業有限公司建設聯和墟場招股節略》，1948，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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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龍躍頭、馬屎埔和聯和墟組成的地區，是香港少見仍然有跡可尋的文化景觀區（cultural 
landscape）。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 2，文化景觀代表了自然和人類的共同工作，展示了人

類社會和其住地，因自然環境和連續的外在和內在社會、經濟和文化力量影響之下的演進。早在

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龍躍頭的社區漸趨多元，有所謂「原居民」的本地大宗族、有深圳來的客

家人、有從港島市區來的富商；而宗教上也是多元的，有傳統氏族的祖先崇拜、客家人大多是基

督教徒，部分富商則是香港道教的領袖。在多元的社區中，自然有合作，有衝突，加上粉嶺接近

中港邊界，外在的影響自然比香港其他地區來得更加明顯。 
 
龍躍頭一帶仍然擁有着可以訴說一段段不平凡歷史的實體：馬屎埔的農地、早年的碑記、安樂村

的舊屋等。文化保育不是單靠保留單體建築物便可以，必須正視和附近土地、社區歷史的關係。

政府雖然在 1999 年 12 月設立了龍躍頭文物徑，但景點上集中在鄧氏的居住地；也可能是官方文

物徑的關係，沒有觸及地區上的衝突事件或較敏感的話題。本文希望能讓大家對馬屎埔、龍躍頭

和聯和墟三者密切的關係有所認識，走出政府發展新市鎮時滅絕非原居民村和農地的模式，重新

思考如何作出尊重鄉郊環境、社區關係和地區歷史的規劃。 
 
龍躍頭 
 
龍躍頭一名早在康熙版本的《縣志出現》3，嘉慶版本的《新安縣志》也有記錄 4。龍躍頭之名得

自附近的龍躍嶺（即現在的龍山），相傳山下有溪水，有龍躍在其間，兩個版本的新安縣志也有

記錄 5。香港政府 1960 年代出版的資料指龍躍頭的舊名為「龍骨頭」6，但可能是被鄧族欺壓的

雜姓村民所發洩不滿的手法，他們指「火燒龍山，跌下一塊龍骨頭」，又把其稱之為「龍屈頭」7。 
 
龍躍頭現時是鄧族久居之地，但根據粉嶺彭族的

說法，他們比鄧族更早在龍躍頭落腳。香港彭族

的始祖彭秀華早在 1190 年來到現時東閣圍附近，

鄧族稍後才到現時老圍的地方立村。據彭族人的

口耳相傳，彭秀華和鄧族某人的妾侍相戀，而且

懷有子嗣，因此彭氏有祖例，不可以和龍躍頭一

支的鄧族結婚 8。彭族在龍躍頭土地後來「為鄧

族所僭」9，在 1200 年搬到現時粉嶺樓村的地方。 
 

                                                      
2http:/whc.unesco.org/en/culturallandscape/ 
3 張一兵校點，《深圳舊志三種》，海天出版社，2006，第 257 頁。 
4 同上，第 655 頁 
5 康熙《新安縣志》卷三地理志：「龍躍嶺在五都山高百餘丈周廻十餘里林木叢［生］下有溪水舊傳有龍躍其間」，

張一兵校點，《深圳舊志三種》，海天出版社，2006，第 274 頁；嘉慶《新安縣志》卷四山水略：「龍躍嶺在縣東五

十里高百餘丈周廻十餘里林木叢生下有溪水相傳有龍躍其間」，長洲黃維則堂黃元鼎排印本，1992，第 51 頁。 
6 A Gazetteer of Place Names in Hong Kong,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0, 
p.209. 
7 饒久才，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下），天地圖書，2012 年，第 180 頁。 
8 彭炳福編，《寶安縣粉嶺鄉彭氏桂公祖系族譜》，粉嶺村村公所，1989，第 60 頁。 
9 同上，第 59 頁。 

http://whc.unesco.org/en/cultural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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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傳說未必是事實，因為龍躍頭一枝由鄧季琇所立 10，他生於 1302 年，比彭氏遷居粉嶺

樓要晚近一百年。鄧季琇，即鄧松嶺，是據聞娶了宋室公主的鄧自明長子鄧林的後人。他本來居

住在東莞，因受迫害而隻身走到龍躍頭 11。據《龍躍頭溫氏族譜》，鄧松嶺是在明洪武年初「插

居龍躍頭」12。《龍躍頭溫氏族譜》其實是由鄧族的鄧觀文所寫，但由於族譜內有對清初遷界和

復界真實的描寫，估計是後人因害怕惹來文字獄而把族譜改名 13。 
 
鄧松嶺的後人其後在龍躍頭建立五圍六村，即老圍、麻笏圍、永寧圍、東閣圍、新圍（覲龍圍）、

祠堂村、麻笏村、永寧村、新屋村、小坑村和小坑新村。為紀念龍躍頭開基祖鄧松嶺的松嶺鄧公

祠建於明嘉靖四年（1525 年）14，主要建材均來自東莞，是新界現存最古老的宗祠 15。 
 

  
排屋原貌 在排屋原址上興建的丁屋 
 
雖然龍躍頭鄧族的五圍六村內有不少有價值的歷史建築，但並不是每一個都獲得適當保護。例如 
永寧村內有過百年歷史的兩排村屋，便在古物古蹟辦事處毫不知情下，在 2012 年中被拆去，改

建成多幢三層高的丁屋。 
 
永寧村約有三百年歷史，又名「大廳」，原是永寧圍的分支。村內的房舍原本主要排成三列，為

了風水更好，房舍全部面向東北，前排比後排低 16。不過，村內古老的建築物已漸漸被丁屋取代，

當中以村口空地前兩排共八間「一進一院」式的村屋最為完整。前面的「院」多為廚房，上有採

光用的天窗，後面的「進」則為客廳和房間。可惜的是，長春社在 2012 年 5 月發現這兩排村屋

已遭拆去絕大部分，只餘其中一間。長春社在翻查資料後，發現村屋並沒有評級，甚至不在早前

1444 幢具文物價值的建築物評估之內，於是在 5 月 29 日去信古蹟辦查詢；他們在 6 月 11 日的

回信中指，那些建築物獲得評估，是由一個「獨立專家小組」決定，不納入評估的建築物，即使

拆毁，古蹟辦也不會知情。 
 
                                                      
10 坊間有文章書刊指在龍躍頭立村的為鄧自明和宋室皇姑的長子鄧林，但均無所據。 
11 招子明，《龍躍頭鄧氏：一個古老又年輕的宗族》，載陳國成主編，《粉嶺》，三聮書店（香港），2006，第 53 頁。 
12 丙戌冦荒戌子饑年記，載《粉嶺龍躍頭溫氏族譜》。 
13 同注 11，第 59 至 60 頁。 
14 陳國成，《粉嶺的文物、風俗與建築》，載陳國成主編，《粉嶺》，三聮書店（香港），2006，第 202 頁。 
15 同注 11，第 58 至 59 頁。 
16 《龍躍頭文物徑》，古物古蹟辦事處，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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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屎埔大陂 
 
除了建築物外，龍躍頭一帶有很多有歷史價值的碑記也不受保護，其中一塊是揭示龍躍頭和馬屎

埔重大關係的「重修大坡碑記」。這塊石碑已經有 86 年歷史，在樂天街和沙頭角公路交界的單車

徑旁，編號 AJ0693 和 N7707 的電燈柱中間。 
  

 

 

 
 
石碑上的「大坡」，應為「大陂」之誤。而這個大陂，就是指馬屎埔大陂。「陂」，讀作「碑」、「皮」

或「棵」，指通常用作灌漑的池塘。據立碑人彭樂三在 1934 年編的《香港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

他墊出二千零九十元重修馬屎埔大陂，和碑文上的銀碼相同，可知碑文中的「坡」應為「陂」之

誤。彭氏指出，龍躍頭一帶的村民多以農為業，而以馬屎埔的農田最多。重修大陂是為了解決馬

屎埔的水利問題：由於馬屎埔的地面比河面高出不少，使該處的田地易於乾旱 17。據碑文所載，

池塘曾經在 1908 年重修，換句話說，馬屎埔的農業最少有百多年歷史。當然很大機會馬屎埔在

鄧氏族人於明初入居龍躍頭後已有人耕種，甚至有可能彭氏族人在南宋首先遷入現在東閣圍後便

開發馬屎埔（如果屬實的話），但以上猜測，筆者仍未找到文物可徵。 
 
碑文內的符號是中國傳統的「花碼」，多用於商業貿易。碑上以「花碼」所記的是有份出資重修

大陂的地段編號，分為第五十一和第八十三兩約。碑上的「約」即「丈量約份」 （Demarcation 
District）。英國在佔領現時稱為新界的「九龍腹地」後，從 1899 到 1902 的三年以當時英屬印度

的軍方測量員到新界境內進行全面的調查，並於 1905 年發出集體官契，把新界分為 477 個「丈

量約份」18，以方便記錄。碑上的第五十一約為安樂村一帶的地方；第八十三約則為龍躍頭一帶。 
 
花碼數字轉換表 
0 1 2 3 4 5 6 7 8 9 
〇 〡 〢 〣 〤 〥 〦 〧 〨 〩 

                                                      
17 彭樂三編《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1934，第 58 頁。 
18 Roger Nissim, Land Administration and Practic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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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石碑後面凹凸不平的狀況看來，石碑應該是從另一建築物或大石取下，估計可能不是原來的位

置。長春社在 2012 年 9 月 5 日寫信給古蹟辦詢問石碑是否在原有位置，但古蹟辦在 13 日的回信

中指他們並無有關資料，只知道現時石碑在政府土地上，石碑既不是法定古蹟，也不是歷史建築。

至於大陂的原來位置，可於《彭翁樂三花甲榮壽紀念刊》附帶的《崇謙村田地圖則》內找到，大

陂原建於鳳水，即麻笏河之上，翻查 1970 年的政府地圖，大陂仍然存在 19，不過河道現時已經

拉直，大陂的遺址在現時業豐街行人橋附近。 
 

  

 
崇謙堂村 
 
重修馬屎埔大陂的彭樂三（1875-1947）是崇謙堂村的立村人之一。崇謙堂村之可以立村，和英

國在 1899 年正式入主新界不無關係。在英國的管治下，新界的治安良好，為內地居民提供了避

難所；而港英政府推行的土地政策，也有利客家佃農和新來的客家人購置田產 20。 
 
崇謙堂村，原名松冚堂或松磡堂，原本是吳姓族人居住的地方。龍躍頭位於龍山，當地傳說，崇

謙堂村的位置就如龍口的珍珠 21，因此又名「黃龍吐珠」22。客籍基督徒在珍珠頂建村，等於破

壞了當地風水，要擺「和頭酒」才能息事（詳見下文）。 
 
崇謙堂村是一條由客家人 23組成的基督徒村。最早到龍躍頭定居的為客籍人士為江大乾，他在

1897 年由深圳李朗到新屋和小坑村租屋和田。1898 年凌品忠因他的介紹也到蔴笏圍從事農耕，

但翌年英國接收新界，原居民武力抗英，凌品忠返回李朗，待事件平息後才再到龍躍頭。1903
年，原籍深圳布吉的凌啟蓮（1844-1917）受到凌品忠的影響，搬到松冚堂並購置田產，一般也

以這年作崇謙堂村的立村年份，凌品忠知道後也決定遷到該地。 
                                                      
19 Hong Kong 1:10,000 Sheung Shui, Series L884(D.O.S. 231), Sheet 2C, 1970. 
20 關於政府早年在新界推行的土地政策將另文討論。 
21 Nicole Constable ，《基督教與客家人身份》，載陳國誠編《粉嶺》第 101 頁，三聯（香港），2006。 
22 A Gazetteer of Place Names in Hong Kong,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0, 
p.209；另《彭翁樂三花甲榮壽紀念刊》，旺角文安印務，1934，第 52 頁。 
23 何謂客家人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筆者不打算在本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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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啟蓮的父親凌振高原住在深圳布吉，到四十歲才因巴色會傳教士韓山明（Theodore Hamberg）
信基督教，並帶同家人受洗。但布吉的人民反對基督教，巴色會遷至李朗，並成立了神學院，凌

啟蓮入學並成為了傳教士，直到 1901 年五十七歲才退休回到故鄉。1902 年時，凌啟蓮在布吉建

教堂，但鄉人仍然敵視基督教，加上當時盜賊橫行，因此對他的兒子凌善元說，由英國管治的龍

躍頭較安全，地多人少，是適合發展農業的好地方 24。 
 
凌啟蓮在松冚堂建屋時，龍躍頭的鄧姓鄉紳指他破壞了附近一個金塔的風水，凌啟蓮求助於港英

政府，港府命令鄧族把金塔遷移。此事激起了鄧姓村民的不滿，認為客家人鵲巢鳩佔。最終凌啟

蓮要用二十五元擺「和頭酒」才息事 25。 
 
村名為崇謙堂村，自然不能不談該村的教堂。崇謙堂村最初也是以農立村，凌啟蓮等人「招致佃

戶耕種牧畜」，但這批農民多未信教，因此本身為傳教士的凌啟蓮才想到請彭樂三到村內宣道 26。

崇謙堂村的教堂在1905年啟用，當時只是租下兩間村屋充當，一直到1924年才購下教堂的基址，

但剛好遇上省港大罷，物價高漲而使建築工程無法開展，要到 1926 年事件解決後才能進行，教

堂在 1927 年建成，並於 3 月 17 日舉行開幕禮 27。 
 
彭樂三在 1904 年到龍躍頭創立教會 28，翌年才調任松冚堂。彭樂三，字伯壎，深圳龍華人，生

於 1875 年 6 月 19 日，1879 年受洗，1896 年在李朗神道大學畢業後，任職宣教師，先後到五華

和紫金青溪傳教。1901 年，他的弟弟過身，為照顧母親，向教會要求調回寶安。初時在大埔工

作，後又調任沙頭角，但兼管大埔會務。 
 
彭氏曾在 1903 年和 1904 年在深圳遇刧，於是決定

放棄龍華故居，遷到龍躍頭。他在 1906 年創辦廣

新公司，從事按揭業務，並在 1909 年在崇謙堂村

購田買地，1910 年和凌啟蓮合建乾德樓 29。凌啟蓮

受洗後的「禮名」為乾甫；彭樂三受洗後「禮名」

為德福，乾德樓之名是由二人的「禮名」和取一字

而成。乾德樓為一兩層高建築物，門樓現時仍然保

留 1910 年的匾額，上書「乾德門」三字。乾德樓

在 2009 年 12 月 18 日確定為一級歷史建築物。 
 
除了有份創立崇謙堂村外，彭樂三在 1922 年創立鄉議局的前身維安局，由他擔任局長。維安局

的職能類似現時的訟裁中心，處理民事糾紛，但根據的不是香港法律，而是中國的習俗。香港政 

                                                      
24 彭樂三編，《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1934， 第 41 頁。原文為：「布吉本鄉，非安居之所，側聞龍躍村，隸於

英屬，雞犬無驚，交通便利，喬遷於彼，最為適宜，況是處地廣人稀，農田遼闊，誠當今之桃源樂土也，應即注意」 
25 同上，第 84 頁。 
26 同上，第 8 頁。 
27 張瑞榮，《昔日崇謙》，http://www.tsungkyamtong.net/modules/tinyd1/index.php?id=3 
28 《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第 6 頁記載為光緒三十一年，即 1905 年，但同書第 51 頁又記 1904 年；另《彭翁樂

三花甲榮壽紀念刊》，旺角文安印務，1934，第 15 頁也是記 1904 年。 
29 同注 24，第 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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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當然不能容忍這機構的存在，成立一年半後便遭解散 30。1923 年，因政府建議農地起屋需要

補地價，彭氏及其他人在 1925 年發起成立「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31，1926 年港督金文泰因

其名字帶社會主義色彩而命其改名為鄉議局。彭氏擔任了鄉議局第二、三、五、九屆主席，又倡

議設立聯和墟（見下文）。彭樂三卒於 1947 年，葬於崇謙堂村內。 
 
趙聿修黃龍吐珠墓 
 
崇謙堂村的古名「黃龍吐珠」和馬屎埔北邊的「烏鴉落

陽」一樣，實為一風水穴名。在崇謙堂村的後山便有元

朗鄉紳趙聿修的墓，碑上刻有「土名安樂村地形黃龍吐

珠」等語。趙聿修（1906-1974）經營米業和磨米機械而

致富，其家族和天水圍和豐樂圍的早年發展有莫大關係，

日後將另文探討。 
 
 
石廬及樂園 
 
崇謙堂村內有歷史價值的私人大宅除了乾德樓外，還有石廬。石廬由徐仁壽（1889-1981 年）在

1924 年興建，1925 年建成。徐仁壽早在 1919 年 9 月創辦華仁書院，為一間天主教學校。徐仁壽

為五華人士，早年隨父親徐宏謨到香港，入讀聖若瑟書院，後來因此信了天主教 32。不過，他的

祖父徐寬保早在五華受了巴色會的影響而信了基督教，而他的父親也是基督徒。當時的人民一般

視信教的人如仇人一樣，認為他們是跟從了外國人而迫逼他們。因此，當徐仁壽的父親在 1924
年到龍躍頭探親時，徐仁壽勸他搬到該地居住 33。 
 

彭樂三的妻子徐清和為徐仁壽的九姊，彭氏

因此把一幅土地讓給徐氏建屋，亦即現在的

石廬。可惜的是徐仁壽母親在 1925 年 7 月於

五華病逝，他的父親在崇謙堂村驚聞噩耗也

悲傷成疾，在 12 月去世。 
 
石廬由主宅與在其右面用作舉行宴會的附屬

建築組成，揉合了中西建築風格。徐氏家族

一直居於石廬，至 1980 年代末才遷出，該處

現已丟空。石廬周圍的土地為一個私人花 

                                                      
30 見新界鄉議局祝賀彭樂三六十大壽的祝詞，載《彭翁樂三花甲榮壽紀念刊》，旺角文安印務，1934，第 2 頁。 
31 同上，另見《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第 59 至 60 頁和陳漢林主編，《聯和風采》，香港日月星出版社，2011，第

33 頁。 
32 《華仁創辦人徐仁壽先生簡史》，http://www.wahyan-psa.org/memories/mem_history001.htm，原刊於香港華仁書院 馬
英圖書館刊物 1997 年 1 月 10 日。 
33 見徐仁壽之弟徐仁懷所寫的《徐仁懷家傳》，載彭樂三編《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1934，第 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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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稱為「樂園」，仍然為彭氏所有，彭樂三的母親便是葬於樂

園其中一棵樹下 34。樂園入口有一石門，仍存，但門聯已開始變

得模糊。門聯為：「樂土深耕帶水環山欣共井；園林小隱眠花嘯

竹勝開藩」。 
 
根據城市規劃委員會網頁的資料，石廬和樂園的業主早在 1994
年向城規會申請興建三幢丁屋，並於 95 年 5 月 19 日獲批。粉

嶺鄉紳鄧國容在 1996 年以三千萬元買下樂園土地的業權 35。當

97 年規劃許可到期後，業主再申請延期，獲延至 1999 年。古蹟

辦在 2002 年和業主商討把石廬列為古蹟，作為龍躍頭文物徑的

遊客中心，並開放予公眾人士參觀，古蹟辦則負責維修。業主再

在 2002 年向城規會申請，並在 2002 年 12 月 6 日獲批准在樂園

範圍興建六間丁屋，條件是不可拆卸石廬。不過，地政署以申請

人並非新界原居民而拒絕申請 36。有關的規劃申請在 2006 年 12
月 6 日到期，城規會網頁未有顯示延期的申請。2007 年 9 月 18 日，規劃署向石廬和樂園的業主

發出強制執行通知書，不過筆者未知違規事項為何。 
 
石廬在 2005 年獲評為二級歷史建築，在 1444 幢具文物價值的建築物評估中建議評為一級，並

在 2011 年 10 月 24 日獲確認。 
 
鄧國容買下的古蹟不只石廬和樂園，還有安樂村的軒轅祖祠。 
 
安樂村 
 
安樂村是一個由私人開發的豪宅區，由馮鏡湖、馮其焯、李瑞石和林壽廷等人在 1916 年成立「居

業公司」創立而興建；安樂村的名字，大概是和公司名組成「安居樂業」而來；村內有安樂祠，

祠中有一「安樂祠」碑文，內有「公司名居業，村名安樂」一語。 
 
安樂村是早年粉嶺的地標，據江山故人在 1930 年的描述，村中大都是新式洋樓，地標建築有鏡

湖別墅、瑞勝書室、軒轅祖祠等。安樂祠由馮鏡湖在 1924 所建，門聯為「安居闢勝地，樂業創

新模」37。 
 
安樂村立村人多為從市區而來的有錢人，可從日後聯和墟發起人之一馮其焯的背景反映出來。馮

其焯畢業於皇仁書院，曾任旗昌洋行和青洲英坭買辦。他在安樂村有四萬呎土地。興建了瑞勝書 
 

                                                      
34 《彭翁樂三花甲榮壽紀念刊》，旺角文安印務，1934，第 52 頁。 
35 《粉嶺石廬古屋或拆卸》，《東方日報》，2006 年 02 月 12 日；據規劃署在 2007 年 9 月 18 日發出的強制執行通知

書，該處的業主包括兩名彭姓人士，鄧國容應只購下樂園部分，而非全部業權。 
36  同上；據上注的規劃署通知書，業主還有順佳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地址是鄧國容擁有的黃帝祠 4 樓 404 室。 
37江山故人，《本地風光》第 42 則，《安樂村（中）》，華僑日報，1930 年 7 月 1 日第五張第一頁。 

樂園入口的石門(攝於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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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後來轉讓了其中二萬呎地給其他人，以興建軒轅祖祠 38。馮其焯本人也直接參與宣揚孔教和

道教的工作。他在 1921 年創立中華聖教總會和 1922 年創立三教總學會。馮其焯在馬屎埔有很多

土地，在興建聯和新村時（見下文），有八成土地是由馮氏轉讓給聯和置業的 39。 
 
政府六十年代的資料顯示，安樂村在一九二零年代初建成 40。曾任新界民政署長的黎敦義透露，

安樂村的發展模式是由大業主分拆地皮給小業主各自建築物業，因此1916年只是發展公司成立，

分拆地皮興建大宅，還需要一段時間 41。 
 
根據地契，該區的街道需要由大業主負責建造，但唯一罰則，就是政府收回土地；據黎的說法，

街道未有鋪成，排水渠也沒有敷設。一九六六年的「修築安聯路公啟」銅碑 42，便顯示出修路的

困難。碑文指出，安樂村的道路因長期使用以致路面殘破，下雨時更會水浸，但全村土地多為私

人擁有，只有安聯路一段屬公有，唯有先修該段。當年的村代表羅炳香指除非開放路權，否則難

以修復其他路段。政府這種依賴私人興建公用設施的做法，到現時仍然沒有改變，就好像早前公

共空間的爭拗，和安樂村道路無人願意維修一樣，這如意算盤是打不響的。 
 
安聯路現已不存，但從碑文形容，道路「西北接

連聯和墟市，東南則達崇謙、祠堂、麻笏三村」，

應是北起安樂村休憩花園，南至樂東街，但中間

的道路已經和 60 年代全然不同了。 
 
安樂村在 1980 年代漸漸變為工業區，昔日的洋

房，已變為一幢幢的工業大廈。不過，工業村內

仍然留有不少安樂村住宅的遺跡，並最少有五間

完好的村屋 43，部分仍有人居住。其中一間在安

居街 19 號和 21 號中間的小巷，為 1969 年建成的兩層高小屋，屬安樂村較後期的建築，仍然可

以一睹當年住宅的外觀。 
 
軒轅祖祠 
 
安樂村的地標建築軒轅祖祠建於 1925 年 44，據早年本港旅行家吳灞陵的描述，軒轅祖祠「一列

三楹，外繞圍牆，相當廣大，建築是古舊的祠宇式，正中的一楹，門上石刻『軒轅祖祠』四個大

字，上款刻『乙丑』二字，下欵『柳宗元』三字。門聯刻着『鴻勛開漢族，燕翼擴民胞』十個大

字。右楹門上刻『遠祖猶懷』，左楹列『三教總學會。裏邊奉軒轅黃帝 45。」當然建於 1925 年的 
                                                      
38 陳漢林主編，《聯和風采》，香港日月星出版社，2011，第 30 頁。 
39 同上注。 
40 A Gazetteer of Place Names in Hong Kong,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0, 
p.208. 
41 Denis Bray, Hong Kong Metamorpho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2. 
42 蕭國健、沈思合編，《香港華文碑刻集 新界編（一》》，顯朝書室，1993，第 21-22 頁。 
43 Planning Department, Report on Area Assessment 2009 of Industrial Land in the Territory, 2010, Appendix 5.  
44 見黃帝祠外《重建黃帝祠（軒轅祖祠）碑誌》。 
45 吳灞陵，《香港九龍新界旅行手冊》，華僑日報，1952，第 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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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轅祖祠不可能由柳宗元寫匾額，字跡是以

扶乩寫成的 46。 
 
軒轅祖祠其後被用作新農中學，在 1980 年

代後期更被用作工廠 47，現已改建為七層高

的「黃帝祠」。據「黃帝祠」外的《重建黃

帝祠（軒轅祖祠）碑誌》，鄧國容認為拆卸

軒轅祖祠「有違眾願」，曾向政府建議將之

列為古蹟，但為政府拒絕；當他知道原有業

主出售軒轅祖祠，便把他買下，並將之拆卸

重建，新建築在 2003 年完工。 
 
重建崇謙橋碑 
 
在崇謙堂村公廁的對面有一座石碑，上有兩組碑文，記載了 1927 年的「大埔理民府示諭」和 1928
年的「重建崇謙橋碑」。可悲的是，這座碑見證了坊間對政府「唔死人唔做嘢」的批評，即使政

府變了，做法也真是五十年不變。 
 
崇謙堂村很早便有自己的學校，早在 1913 年由彭樂三倡建臨時校舍，崇謙學校的永久校舍則在

1924 年由彭樂三和其妻舅、華仁書院校長徐仁壽倡建，1925 年建成。崇謙學校和崇謙堂村經安

樂村的出村路中間有鳳水（現稱麻笏河）相隔，早年由木橋連接。在崇謙學校新校舍落成後，由

於學生多了，彭樂三顧慮到連接學校的橋面狹窄 48，又日久失修，遇上山洪暴發的日子會十分危

險，在 1926 年向理民府申請重建，希望政府能津貼重建費。工務司雖然曾經派人到場勘察，但

以有其他事務為由而沒有處理，理民府只在 1927 年在路旁立碑，勸告村民不要在橋的兩岸取砂

石，以免影響橋樑的安全。 
 
可惜的是 1928 年 6 月 22 日端午

節時麻笏河山洪暴發，橋的石樑

亦遭洪水沖倒，一名剛巧過橋的

鄧姓牧童也因此而遇溺。政府在

當年 10月終於答應捐助九百元重

建橋樑，並限於一個月內完成工

程。現時麻笏河的河道已經拉直，

橋樑亦已變為可以行車的石屎大

橋，只留下石碑訴說被人遺忘的

往事，可惜部分碑文已經剥落。

碑文的原文可參考附錄。 
                                                      
46 江山故人，《本地風光》第 41 則，《安樂村（上）》，華僑日報，1930 年 6 月 30 日第五張第一頁。 
47 游子安，《粉嶺地區祠觀與香港早年道教源流》，載陳國成主編，《粉嶺》，三聮書店（香港），2006，第 130 頁。 
48 《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15 頁指為木橋，但第 24 頁由記是單板石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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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謙堂村路權事件 
 

  
 
現時在安福街和安居街交界有兩塊石碑，一塊指示安樂村往崇謙堂村和崇謙學校的方向，立於

1930 年；另一塊則是禁止繫綁牛隻於該處，以免阻塞道路，由理民府立於 1934 年。 
 
據彭樂三所說，在建村初期，崇謙堂村對外的路只有經過安樂村 49，1930 年，兩村曾因過路權

而爭執，最終要政府向安樂村收購部分土地以維持崇謙堂的交通。 
 
崇謙堂村立村人之一彭樂三和附近鄉村在 1918 年組織「聯安堂」，以「守望相助」為目的，每年

飲宴四次，某年席間，安樂村立村人之一的馮鏡湖問彭樂三崇謙堂村是否除了途經安樂村外便沒

有其他路出村，又對彭氏說崇謙堂村民不能長久利用安樂村出外。安樂村其後在崇謙堂村民必經

之路加裝鐵閘，只在早上九時至晚上九時開放，到 1930 年 50，更把路封塞，彭樂三要報警求助，

才回復原狀。他並發現安樂村已買下崇謙堂村出村之路的土地，唯有和安樂村人商議解決方法。

3 月 12 日，安樂村向崇謙堂村提出了八項條件，包括每年要納一元「人情費」51、只准日間使用、

不准牛隻經過和不得出喪等。崇謙堂村人拒不接納，馮鏡湖在 4 月 15 日再次封路，到 16 日黃昏，

馮氏聘用的守衛鳴槍 15 發，並指責是崇謙堂村人趁夜開路。理民府初時勸崇謙堂村民請律師解

決問題，但彭樂三以崇謙堂村經濟困難而沒有採納。當時彭氏為鄉議局局長（即現時的主席），

在和局內其他鄉紳商議後，決定以彭氏個人名義請求理民府向港督轉達，希望他代為解決。 
 

                                                      
49 照理崇謙堂村應可通過鄧族的土地出村，但可能因為崇謙堂村在立村初期和鄧族曾發生和風水有關的爭執而避免

經過他們的土地。 
50 據《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事發時為 1929 年，但據香港政府檔案處文件編號 HKRS No. 58 DS 1/161(52)，應

為 1930 年。村誌指在事發後一年半後，即 1930 年政府才決定收地，但書內收附的文年卻清楚記明事件發生在 1930
年。 
51 《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內沒有說明一元的人情費是每月或每年繳交，也沒有說明是按村還是按人頭計；Nicole 
Constable的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第56頁則指出是每年按人頭計一元。香港政府檔案處的資料HKRS No. 
58 DS 1/161(52)則顯示是每年的「牌照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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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理民官榮莊士(Edward Irvine Wynne-Jones)在 1930 年 4 月 30 日寫給布政司的信中指出，除政

府收回土地外，已沒有其他解決方法；工務司在 7 月 12 日估計收回土地的費用為 87 元，築路

的費用要 2700 元。理民府在 7 月 26 日致布政司信內提到安樂村人的情緒高漲，不會接受除收

地外的其他解決辦法。政府逐於 10 月決定收回土地以作崇謙堂村出入的道路。政府雖然出錢買

路，但估計的修路費用太高而遲遲未有動工。彭氏於是自行在三二年和三四年兩次修路，總共只

用了 200 多元，費用由各戶承擔。 
 
致於安樂村封路的原因，可能和立村人之一的馮鏡湖的財政狀況有關。馮鏡湖，又名馮歡泰，以

馮利興之名行商，在 1928 年 4 月向最高法院申請破產（當時稱為報窮）52。法院的文件顯示，

馮氏自稱是「安樂村的馮鏡湖」，擁有安樂村七間物業。馮鏡湖當時只有 3200 元的資產，但欠債

高達 37357.2 元，當中包括欠東亞銀行 4419.11 元和廣生行 1059 元。文件沒有顯示馮氏破產案結

果如何，但從他之後可買起崇謙堂村出村路和僱用守衛，可知他不會是一無所有。 
 
聯和墟 
 
聯和墟在 1951 年 1 月 20 日正式開幕，是戰後當時

最大的市場，由李仲莊和彭樂三等人倡建。聯和墟

的名字來自彭樂三倡設的「聯和堂」53。彭氏在 1918
年組織「聯安堂」目的是和鄰村互相幫助，而成立

於 1920 年代未期的「聯和堂」則是和徐仁壽共同

發起，專為客家人而設，以防被本地人欺侮 54。聯

和墟置業有限公司在 1948 年公開招股，發起人包

括南涌李屋村的李仲莊、安樂村的馮其焯等，但沒

有彭樂三的名字，因他在前一年，即 1947 年離世。 
 
成立聯和墟的原因，當然是上水石湖墟距離較遠，也因石湖墟為廖氏控制，公秤費只用在該區社

福項目，粉嶺一帶未能受惠有關 55，其至有「呃稱」的情況，粉嶺的人叫石湖墟做「豬仔墟」的

傳聞 56。 
 
聯和墟的建立，也見證了新界的農田由種植水稻過渡到蔬菜的轉變。聯和墟成立的前後，正是大

量難民從內地湧入香港的時候。由於人口增加，市民對新鮮蔬菜的需求也隨著大增；加上種菜只

要兩至三個月便可以收成，相反種稻米一般每年只有兩造，種菜的收入比種米高約 3.5 倍 57。1948
年，本港每月生產蔬菜約三萬担（一担等於一百斤），1949 年增加至六萬担，1950 年更增加至九 

                                                      
52 香港政府檔案處文件編號 HKRS No.62 2-356(1)。當時法庭的公告把馮鏡湖錯寫成馮鏡武，但文件內的簽名清楚

顯示為馮鏡湖；馮利興之名亦在文件內附的信箋清楚顯示。不過馮歡泰之名則來自政府公告翻譯 Fung Fun Tai 之名，

可能有誤。 
53 陳漢林主編，《聯和風采》，香港日月星出版社，2011，第 39 頁。 
54 Nicole Constable,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56.  
55 Nicole Constable,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177. 
56 同注 53，第 55 頁 
57 陳國成，《聯和墟的建立、經營與發展》，載陳國成主編，《粉嶺》，三聮書店（香港），2006，第 1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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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担 58。五十年代本港的農業非常發達，港督葛亮洪在 54 年 1 月 24 日第二屆農展會上指出，新

界農地只開發了百分之十六，但以這三千畝的農地，已能供給當時全港二百五十萬市民一個月米

糧和五分之三的蔬菜 59。 
 
在 1940 年代聯和墟未建成之時，附近的農民已經直接把農作物和牲口拿到當時仍時是空地的臨

時市集販賣，以避免繳付交到政府菜站所需的佣金，這正是聯和墟的前身 60。在 1960 年，馬屎

埔的人口高達 750 人 61，可見當地農業的繁盛。 
 

聯和墟不單是街市，而是一個集鎮（market 
town）62。除了聯和市場外，聯和墟置業有限

公司在 1952 年在市場的北邊建設聯和新村，

共一百間房屋，為單層磚瓦排屋設計，每間長

30 呎、闊 13 呎，即每間面積為 390 平方呎，

建築費用每間二千元。聯和新村在 1990 年清

拆，舊址建成海聯廣場 63。當地居民稱聯和新

村的排屋為「白屋仔」，據聞興建這些房屋的

原因是聯和墟的商鋪很早便開業，但當地農民

不願轉行，聯和置業惟有以廉價租出這些白屋

仔吸引市區居民到當地打工，直到 1990 年代，月租仍低至 50 元，居民自然不肯遷出，直到發生

火災，居民才不情願地離去 64。雖然聯和新村已拆，但在聯發街仍然可見兩層高的瓦頂排屋。 
 
聯和市場在場內商販於 2002 年搬到附近的聯和墟街市及熟食中心後已結業，現正空置。聯和市

場在 2010 年 1 月 22 日被確定為三級歷史建築物 
 
粉嶺戲院和新界宵禁 
 
已經結業的粉嶺戲院座落在聯和市場的西面。這建築物除了見證聯和墟過去娛樂場所的地位外，

背後還有一段因中港關係緊張而影響市民日常生活的歷史。 
 
粉嶺戲院的前身為一座有四面牆但沒有上蓋的露天戲院，初時名為聯和戲院，在 1953 年 7 月中

開幕，有座位 640 個，每日只在晚上放映兩瑒，頭場開映時間為七時半，尾場為十時十五分。由

於沒有上蓋，附近唐樓的居民便可以免費欣賞電影 65。 
 
                                                      
58 《香港年鑑》，華僑日報，1951 年，第 69 頁。 
59 李祈、經緯編輯，《新界概覽》，新界出版社，1954，第 2 頁。 
60 同注 57，第 162 頁。 
61 A Gazetteer of Place Names in Hong Kong,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0, 
p.208. 
62 Denis Bray, Hong Kong Metamorpho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2. 
63 陳漢林主編，《聯和風采》，香港日月星出版社，2011，第 11 頁。 
64 林茵，《街知巷聞﹕粉嶺聯和墟 小鎮故事多》，明報副刊，2012 年 7 月 8 日。 
65 同注 63，第 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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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和戲院在聯和墟開幕後兩年半才啟用，和當時中英關係有關。1949 年大陸政權易手，加上 1950
年韓戰爆發，內地和香港的關係漸趨緊張，兩地均加強邊境的控制和防守。1949 年 5 月 28 日香

港政府宣布新界北部在 6 月 1 日起實施宵禁，時間為晚上十時至早上六時，範圍東起沙頭角，西

至凹頭橋，南面以粉嶺公路為界 66。近年逐步開放的邊境禁區也是在 1951 年 6 月 15 日設立。中

國方面，廣東省政府在 1951 年 2 月 15 日公布禁止內地市民自由出入邊界 67。 
 

政府更在 1952 年 9 月開始規定聯和

墟的商鋪必須在晚上十時後關門。據

當年的報紙報道，聯和墟的商鋪本來

可經營至晚上十二時，但從 9 月開始

提早至十時，十時以後在該處活動者

一律帶返警署，有身分證者罰二十五

元，沒有者「須經嚴厲盤問」68。據

報，聯和墟商鋪的生意以「跳舞學院」、

酒吧和冰室最好，顧客是附近軍營的

英國駐軍；在政府宣布擴大宵禁範圍

後，聯和墟在十時後便「一片蕭條狀

態」69。所謂「跳舞學院」，其實即是

舞廳。當時聯和區有百樂門、美琪和仙樂三家舞廳。實施晚間十時宵禁後，舞廳曾提早在下午三

時營業，但生意仍大不如前。 
 
當時的報章也報道，因宵禁影響生意，興建聯和戲院的計劃也遭凍結。幸好政府在 1953 年 4 月

縮小宵禁範圍，聯和墟被剔出範圍以外，聯和戲院才得以在當年 7 月開幕。 
 
1959 年 9 月 11 日，聯和戲院加建上蓋的工程完成，並改名為粉嶺戲院，主要播放粵語和國語影

片 70。和附近的舞廳和酒吧不同，粉嶺戲院的對象是本地一般市民。可惜的是隨着港人的娛樂多

樣化，到電影院看戲的人日漸減少，粉嶺戲院在 2010 年 1 月 10 日悄然結業。戲院現時空置，門

外貼着招租的廣告。 
 
1979 年安樂村收地事件 
 
安樂村在立村時雖然是有錢人的住宅，建了不少洋房別墅，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有不少基層

遷入，搭建了很多木屋，又有不少山寨廠。政府在七十年代尾計劃在把安樂村發展為工業區，當

業主收回其中一塊地皮時，引發了警察施發催淚彈事件。 
 

                                                      
66 《工商日報》，1951 年 6 月 16 日，第 5 頁。 
67 陳秉安，《大逃港》，中和出版社，2011，第 31 頁。 
68 《工商日報》，1951 年 9 月 2 日，第 5 頁。 
69 《工商日報》，1951 年 9 月 7 日，第 5 頁。 
70 陳漢林主編，《聯和風采》，香港日月星出版社，2011，第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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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5 月 21 日，住在寶血會培靈學校附近的七戶八家約一百名居民收到業主通知，限他們在

5 月 27 日前搬出。居民尋求理民府的協助和業主交涉。理民府高傑博(Coppen) 在 24 日表示，每

戶可獲發三千元撫卹金，並可入住臨時安置區；同日，居民和業主達成協議，七戶共賠六萬元，

搬遷延期長至二十天，但當日晚上業主代表林潔貞反口，只答應每戶賠償三千元，並堅持居民在

27 日前搬出。居民翌日找高傑博，但沒有結果 71。 
 
5 月 27 日上午九時，六輛載著約六十名機動部隊的警車到達安樂村，並把七戶連同部分不受遷

拆影響的住戶包圍。據翌日的報章報道，警方只給五分鐘居民離開，居民向警方投擲玻璃瓶和石

塊，警方施放了二十五枚催淚彈，拘捕了二十四人，其後控告其中二十二人非法集會 72。七月中，

業主最終答應賠償七戶共十二萬，其他不受遷拆影響但在事件中受傷的居民二萬元 73。 
 
法庭在 9 月名判 18 名被告罪名成立，8 人被判入獄三個到十八個月不等 74，另 10 人被判收行為

或緩刑。經過上訢後，最終入獄的有 4 人 75。 
 
回顧安樂村收地事件，和現在地產商的手法十分相似，或許應該說是一脈相承，既然行之有效，

也沒有需要改變。受影響七戶的業權早在 1971 年已經易手，但新業主一直未有現身，使他們成

為「非法住戶」；到 1974 年，居民才聽聞業主想收回土地，但要到 1979 年 5 月 21 日才突然收到

要搬遷的通知。 
 
事件過後，安樂村工業區雖然得以設立，但成績未如理想，未能為區內居民提供就業，1987 年

政府的調查指出，區內八成居民仍然要到區外工作 76。若完全發展，安樂村工業村可提供 32 000
個職位 77，但到 1988 年，工業區提供的就業職位只有 2088 個，43%的公司聘請的人手在 5 個以

下 78。現在政府提議的三合一發展區，當中又有幾多承諾可以實現呢？ 
 
長春社高級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 
本文只反映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長春社立場 
 
  

                                                      
71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安樂村事件特刊》，1979。 
72 《工商日報》，1979 年 5 月 28 日，第 5 頁。 
73 同注 71。 
74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 November 1979. 
75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廣角鏡出版社，1983。 
76 Development in On Lok Tsuen, Fanling/ Sheung Shui New Town 1988 Survey, Territory Development Department, 1988, 
p.1. 
77 Ibid, p.11. 
78 Ibid,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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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第 58 頁內有關馬屎埔大陂的記錄 
 
本鄉與鄰里居民‧多數以農為業‧惟田土最多之馬屎埔一帶‧地面高於河身甚多‧苟不建造高大之陂

圳‧則該處田禾‧常有旱枯之虞‧語云：『民以食為天』‧又云『衣食足禮義』‧故陂圳之興建‧於民生前

途‧社會興衰‧有莫大關係‧余有見及此‧因於一九二一年冬‧墊出二千零九十元‧重修大陂‧其費用雖

大‧並曾因此涉訟‧惟以事關民生‧深得農戶贊助‧及政府明斷‧卒底於成‧自此滾滾溪流‧田畝無乾涸

之虞‧纍纍稻實‧農家有豐收之望‧生平所事‧此亦愜意之一樁也 
 
重建從謙橋碑文 79 
 
重建從謙橋碑 
竊以三秋鵲渡雙星喜會於銀河十月梁成行客不虞乎病涉古來或託於寓言或勤於政事莫不重橋樑

之建設也茲我安樂村前從從謙校畔熙來穰往其中尤以從謙學子為多獨是盈盈一水悵悵何之纔添

鴨漲即占滅頂之虞曾建虹腰差免淪身之患但因建築不牢加以星霜迭換中流之砥柱遂覺動搖安設

之石樑亦遭傾跌故于年端陽之候洪濤陡漲遂有溺斃鄉人之慘聞也同人有見及此咸謂欲免異日之

淪胥必要及時重建幸蒙大埔理民府准予興築並荷政府津助鉅款以為建築之用復賴諸君子拯溺情

殷渡生心切見勇為解囊勸助經之營之不日成之茲者中流有砥柱之安行見永古絕馮夷之患同人利

涉無煩一葦之航王蕩平盡戴群公之德芳名泐石用誌不忘 

                                                      
79 蕭國健、沈思合編，《香港華文碑刻集 新界編（一》》，顯朝書室，1993，第 7 頁。 


